附件1

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

（修正草案）
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鼓励利用商业、办公、工业、仓储存量房屋以及社区用房等举办养老服务机构。”

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新建、改建或者扩建项目，应当落实规划确定的配建养老服务设施，并按照相关标准与项目主体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。”

将第十六条修改为：“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体系，优先考虑利用现有公共服务设施的闲置空间和资源，提升国有资产综合使用效益和养老服务水平，推动和支持社会力量，依托社区，按照就近便利、安全优质、价格合理的原则，为老年人提供下列服务：

（一）日间托养、助餐、助浴、助洁、助行、代缴代购等；

（二）居家护理、健康体检、健康管理、医疗康复、安宁疗护等；

（三）关怀访视、心理咨询、情绪疏导等；

（四）教育培训、文化娱乐、体育健身、休闲养生等；

（五）安全指导、应急救助等；

（六）法律咨询、识骗防骗宣传、人民调解、法律援助等。”

将第四十四条修改为：“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的老年人综合评估制度，科学确定老年人的失能等级、服务类型和照护等级，作为老年人享受相关补贴、接受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、入住养老机构或者医疗机构等的依据。”

五、将第四十六条修改为：“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，将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纳入本市人才政策体系，培养和引进优秀养老服务人才，对符合条件的人才在居住落户、住房保障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。”
六、删去第五十二条至第五十六条、第五十九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一条第三款、第八十一条。

七、将第七十九条中的“第七十二条”修改为“第六十七条”。
八、将第八十四条修改为：“本条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。”

《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》根据本修正草案作相应修改，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。




